
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
台內國字第1130811184號

主　　旨：預告修正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第1條之1條文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修正機關：內政部。

二、修正依據：住宅法第64條。

三、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第1條之1修正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

網（網址https://www.moi.gov.tw）。

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

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42號

（三）聯絡人：彭科員

（四）電話：02-87712900

（五）傳真：02-87712639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appkai@nlma.gov.tw

部　　長　劉世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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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法施行細則第一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

住宅法施行細則自一百零一年十月九日訂定發布，並自住宅法

施行之日施行，迄今歷經三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

十年十二月三十日。茲因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住宅法第三條，

其中第三款增訂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

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將住宅出租予社會福利團體轉租予

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者，亦

為公益出租人，為明確界定社會福利團體認定方式及轉租範圍，爰

擬具「住宅法施行細則」第一條之一修正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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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法施行細則第一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一條之一  本法第三條第

三款所稱社會福利團

體，指符合下列各款規

定之一者：  

一、經社會福利事業主

管機關許可設立之

社 會 福 利 財 團 法

人。 

二、經長期照顧服務主

管機關許可設立之

公益性長期照顧服

務機構法人。 

三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

與權益保障法、老

人福利法、身心障

礙者權益保障法及

社會救助法等社會

福利相關法規，經

該管主管機關許可

設立之社會福利機

構。 

四、財團法人依前款附

設 之 社 會 福 利 機

構。 

五、依人民團體法設立

之社會團體並經法

人登記，其章程規

定設立宗旨與目的

及主要任務係為從

事兒童、少年、老

人、婦女、身心障

礙、性侵害防治、

家庭暴力防治及社

會救助等社會福利

業務者。 

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

稱轉租，指前項社會福利

團體提供本法第四條經濟

或社會弱勢者居住並提供

生活支持服務為限，不包

含提供護理、養護、安養

 一、 本條新增。 

二、 第 一 項 修 正 說 明 如

下： 

(一) 依住宅法(以下簡稱本

法)第三條立法說明二

所載目前實務上社會

福利團體類型，配合

訂定第一款、第三款

至第五款規定。 

(二) 考量公益性長期照顧

服務機構法人亦有出

租住宅予社會經濟弱

勢群眾之情形，爰訂

定第二款，將不得盈

餘分配之公益性長期

照顧服務機構法人，

納入社會福利團體之

範疇。 

(三) 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

會團體在會務上運作

多屬團體自律，為避

免有脫法投機行為及

考量管理監督量能，

爰訂定第一項第五款

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並

經法人登記之社會團

體，須章程規定設立

宗旨與目的及主要任

務係為從事兒童、少

年、老人、婦女、身

心 障 礙、 性 侵害 防

治、家庭暴力防治及

社會救助等社會福利

業務者為限，方為本

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

社會福利團體。 

三、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

定將「住宅出租予社

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

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

者」認定為公益出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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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長期照顧等項目。 

 

人態樣，其立法理由

指明「限於社會福利

團體提供經濟或社會

弱勢者『居住』之需

求，不包含護理、養

護、安養等」係為照

顧能自理生活之國民

居住問題，並提供包

含如老人陪伴、家庭

訪視、婦女、兒童安

心協助等生活支持服

務，排除長期照顧法

所指身心失能而需有

相關醫護服務者為適

用對象，且依該立法

理由所指社會福利團

體轉租之對象亦應以

本法第四條所列經濟

或社會弱勢為限，爰

訂定第二項。 

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185期　　20241001　　內政篇


